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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中央企业人工成本情况表编制说明

一、工作依据

《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2018 年试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

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中办发[2014]51 号）、《中央企业负责

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理办法》（国资发分配[2015]5 号）、《关于印发<国有科技

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的通知》（财资[2016]4 号）、《关于做好中央科技

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工作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16]274 号）、《关于印发中央科

技型企业实施分红激励工作指引的通知》（国资厅发考分[2017]47 号）。

二、编制内容

本表主要反映企业人工成本总额、构成情况以及股份支付、改制上市公司“三

类人员”费用、外包业务等与人工成本有关的指标情况。

三、有关指标解释

1. 企业人工成本总额：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提供劳务活动中实际支付的各

项直接和间接人工费用的总和，包括在职期间和离职后提供的全部货币性薪酬、非

货币性福利及向职工配偶、子女或其他被赡养人提供的福利等。

2. 从业人员人工成本总额：反映企业实际支付的全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的人工成本支出总额，包含劳务派遣人员费用。

3.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反映企业实际支付的全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的工

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等劳动所得，包括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劳务派遣工劳动报酬和其他从业人员（包括临时、聘用和留用等人员）工资总额，

其中：“劳务派遣工劳动报酬”单独列示。

4. 工资总额：反映企业实际支付的职工工资总额，包括企业按月发放的住房补

贴。

5. 实际支付分红激励额度：指企业实际发放的分红激励额度，包括岗位分红总

额和项目收益分红总额。

6. 岗位分红激励额度：指企业根据岗位分红激励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岗位分

红激励规则提取，根据考核结果兑现并实际发放的岗位分红激励总额。

7. 项目分红激励额度：指企业根据项目收益分红激励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项

目收益分红激励规则提取，根据考核结果兑现并实际发放的所有的项目收益分红激

励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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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会保险费用：反映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费用。

9.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反映按照《企业年金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部令第 36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通知》（国

办发〔2015〕18 号）和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规范实施企业年金的意见》（国资发

考分[2018]76 号）等规定建立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制度的企业，本年提取和实际为

职工缴纳的年金情况。

10.福利费用：反映企业在工资以外用于职工个人以及集体的福利费用。主要

包括医疗卫生费、计划生育补贴、生活困难补助、文体宣传费、集体福利设施和集

体福利事业补助及丧葬抚恤救济费等。各种社会保险、商业保险费用不在本项目中

反映。

11.非货币性福利：反映企业以自产产品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将企业拥有的

资产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为职工无偿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等非货币性支出。

12.教育培训经费：反映企业用于职工学习先进技术和提高文化水平的各种培

训、教育费用，包括企业为主要培训本企业人员的技工学校所支付的费用。

13.劳动保护费：反映企业为职工实施安全技术措施、工业卫生等发生的费用，

包含用于职工劳动保护用品的费用。

14.技术奖酬金及业余设计奖：反映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净收入中预计提取的奖励给重要贡献人员的奖金和

报酬。按照《关于中央企业计提技术奖酬金和业余设计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分

配[2006]243 号）的规定已经纳入工资总额核算和管理的技术奖酬金和业余设计奖

不在此项目反映。

15.辞退福利:反映企业职工劳动合同到期前，企业决定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或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给予的补偿，不含内退人员费用。

16.股份支付：反映企业为换取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职工的激励或补偿。

17.其他人工成本：反映不包括在以上各项项目中的对职工的其他人工成本支

出。

18.境外从业人员人工成本总额：反映集团所属境外单位全部境外从业人员人

工成本总额。按中方从业人员、中方职工、外籍人员分别填列。

19.集团管理本部：反映企业集团总部中实际行使集团管理职能的部分。

20.集团管理本部平均在岗职工人数：反映集团管理本部在岗职工人数本年 12

个月的算术平均数，不包含所属非法人单位和借调及劳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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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集团总部领导班子人数：反映企业由中央或国资委任命和管理的领导人员

人数。

22.集团总部所属非法人单位：反映企业集团总部中不承担集团管理职能的部

分，主要包括项目部（组）、事业部、分公司、代表处、分支机构等。

23.集团总部所属非法人单位平均在岗职工人数：反映集团总部所属的非法人

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本年 12 个月的算术平均数。

24.集团总部领导班子业务支出总额：根据《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

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中办发[2014]51 号），反映总部领导班子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因履行工作职责所发生的费用支出，主要包括业务招待、国内差旅、

因公临时出国（境）、通信等四个方面的支出。

25.股票期权激励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企业因授予职工股票

期权而应当计提的成本。

26.股票增值权激励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企业因授予职工股

票增值权而应当计提的成本。

27.限制性股票激励价值: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企业因授予职工限

制性股票而应当计提的成本。

28.股权出售激励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企业因出售给职工股权

而应当计提的成本。

29.股权奖励激励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企业因奖励给职工股权

而应当计提的成本。

30.其他股权激励价值: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企业因实施股票期权、

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以外的股权激励而应当计提的成本。

31.改制上市公司三类人员费用结余及使用情况：反映改制上市企业三类人员

费用的年初、年末和本年支出等增减变化情况。三类人员费用是指企业在改制上市

时从权益中一次性计提的离退休人员、内退下岗人员、遗属的养老金补贴、生活费、

社会保险及其他福利性补助等各项费用。

32.年末研发人员人数：指与本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年末实际在岗的研究开发

人员人数。

33.本年平均研发人员人数：指与本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实际在岗的研究开发

人员的本年 12 个月人数的算术平均值。

34.年末参加股权和分红激励对象人数：指当年获得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

励且年末实际在岗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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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末参加股权激励对象人数：指当年获得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且年末实际

在岗的人数。

36.年末参加分红激励对象人数：指当年获得科技型企业岗位分红或项目收益

分红激励且年末实际在岗的人数。

37.本年提取的分红激励额度：指依据分红激励方案规定，根据企业年度业绩

达成情况，实际提取的分红激励总额。

38.本年兑现的分红激励额度：指依据分红激励方案规定，根据企业业绩实际

达成情况和管理需求，实际用于兑现的分红激励总额。

四、表内公式

1 行≥2 行；2 行≥3 行；2 行≥26 行；2 行≥27 行；3 行≥4 行；5 行=

（6+10+11+14+16+17+18+19+22+23+24+25）行；5行≥26 行；6行≥7行；7行≥（8+9）

行；11 行≥（12+13）行；14 行≥15 行；19 行=（20+21）行；26 行≥27 行；28 行

≥(29+31)行；29 行≥30 行；33 行≥34 行≥35 行；40 行≥41 行≥42 行；43 行≥

44 行；45 行≥46 行；47 行≥48 行；67 行≥68 行；68 行≥(69+70)行；71 行≥72

行；72 行≥(73+74)行；72 行=6 行；76 行≥77 行；78 行≥79 行；84 行≥(85+86+87)

行；84≥(88+89)行

五、表间公式

4 行本年数=企财 09 表 35 行；6行本年数=企财 09 表 34 行；16 行本年数=企财

09 表 51 行；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鉥昊 联系电话：6319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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